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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9         证券简称：中新药业        编号：临 2021-050 号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 7 日发出会议通

知，并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 2021 年第十

一次董事会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参加董事 9 人。会议

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

的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药品流通业务

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方案》请参见附件） 

公司拟将所属药品流通业务板块 17 家分公司、4 家子公司（含 4

家零售药店）整体划入公司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

司，形成集渠道分销、纯销、零售为一体的医药商业企业。 

本事项属于公司内部的资产划转事项，不影响公司整体资产，无

须进行审计、评估。本次资产划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以净资产出资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新医

药有限公司增资 4.85 亿元人民币的议案。 

根据《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药品流通业务资产重组方

案》，在交割日进行资产划转时，公司以划转的净资产向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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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金 4.85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35%），并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天津中新

医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由 5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4.9 亿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划转药

品流通业务资产的议案。 

根据《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药品流通业务资产重组方

案》，公司拟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按账面值将公司现有药

品流通业务及相关的资产、债务划入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

司，划出资产按照业务转移完成之交割日以净资产出资、存货及应收

账款出售、长期投资股权无偿划转等方式划出。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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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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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流通业务资产重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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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公司、中新药业、划出方 指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公司 指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 

中新医药、划入方 指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 

17 家分公司 指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天津

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内销售中心、天津

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分公司、天津中

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开分公司、天津中新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红桥分公司、天津中新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西分公司、天津中新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东分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新新化工医药分公司、天津中新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天津中新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分公司、天津中新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塘沽一分公司、天津中新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塘沽四分公司、天津中新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汉沽分公司、天津中新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牌坊街药店、天津中新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永仁堂药店、天津中新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振华药店 

4 家子公司 指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环渤海药业有限公司、天津中

新药业滨海有限公司（包括天津中新药业滨海有

限公司大港药店、天津中新药业滨海有限公司世

纪新大药房）、天津中新药业集团旭志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包括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达仁堂中惠大药

房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达仁堂中兴大药

房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国卫医药有限公

司 

交割日 指 资产重组标的交付或过户至划入方的完成日 

市监局 指 市场监督管理局 

药监局 指 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司章程》 指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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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言 

中新药业医药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在原中新药业商业批发系统基础上

整合组建而成，2019 年合并销售收入 36 亿元，在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公布的 “2019

年中国药品流通行业批发百强企业名单”中，主营业务收入位列全国第 32 名。长

期以来，医药公司作为中新药业的分支机构运营，为使中新药业各运营版块资产、

经营数据更加清晰、准确，业务条线更加完整，适应中新药业未来整体战略发展，

中新药业拟对医药公司实施公司制改组，将医药公司打造为医药商业专业子公

司，实现中新药业医药商业板块与工业板块的彼此独立运营： 

本次拟将医药公司由中新药业分支机构改组为全资子公司，即医药商业板块

17 家分公司、4 家子公司（含 4 家零售药店）整体划入改组后的中新医药，形成

集渠道分销、纯销、零售为一体的医药商业企业。 

二、资产重组各方 

（一）划出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17 号 

注册资本：77364.3076 万元 

成立时间：1981 年 12 月 29 日 

营业期限：1981 年 12 月 29 日至 2050 年 01 月 01 日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西药制剂、化学药品原药制造（3810）、

化学药品制剂、新草药、医疗器械、营养保健品、化学试剂加工、制造、批发、

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划入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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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医药医疗器械工业园腾达道 5 号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成立时间：2021 年 8 月 24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食品销售；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

（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个人

卫生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家用电器销

售；日用杂品销售；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划出方与划入方的关系 

中新医药（划入方）是公司（划出方）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中新医

药 100%的股权。 

三、资产重组标的 

（一）拟划转资产、债务报表情况 

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模拟数据测算，本次划转资

产合计 1,935,216,294.31 元、负债合计 617,761,145.80 元，净资产合计

1,317,455,148.51 元。 

资产 拟划转金额 负债 拟划转金额 

货币资金      20,599,686.50      应付账款  533,524,5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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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1,300,822,456.38 合同负债  16,909,097.75  

预付款项  55,852,812.51  应付职工薪酬  26,692,336.57 

其他应收款 9,218,573.54   应交税费   -22,061,830.88   

存货   471,984,119.23   其他应付款 51,710,593.62 

长期股权投资  30,059,833.44  专项应付款  4,786,400.00  

固定资产   34,656,195.44   递延收益  6,199,999.98  

在建工程  3,947,313.00    

无形资产  6,233,979.43    

长期待摊费用  1,841,324.84    

合计   1,935,216,294.31    合计  617,761,145.80 

净资产 1,317,455,148.51 

（二）资产划转涉及的子公司 

资产划转涉及中新药业 4 家子公司（含 4 家零售药店，即天津中新药业滨海

有限公司大港药店、天津中新药业滨海有限公司世纪新大药房、天津中新药业集

团达仁堂中惠大药房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达仁堂中兴大药房有限公司）。

具体如下： 

1、天津中新药业集团环渤海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道津岐公路与创业路交口往西南 500 米处（海

滨人民医院东院区制剂楼二楼） 

注册资本：500 万元 

营业期限：2002 年 9 月 1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Ⅲ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用卫

生材料及敷料；医用 X 射线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手术室、急救室、

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医用电子仪器设备；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病床；Ⅱ类：普

通诊察仪器；物理治疗及康复仪器、器械；中医器械、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

诊断试剂（按药品管理的除外）；医用制气设备；消毒灭菌设备及器具；医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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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基础设备器具；口腔科设备、器具及材料；光谱辐射治疗仪器；电动多功能

病床、电动防褥疮床垫***批发；保健食品零售；生活及环境卫生用消毒用品、

健身器材、日用百货、日用杂品、蜂产品、仪器仪表、眼镜、化妆品、橡胶制品、

家用电器、劳保用品零售兼批发；医疗设备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 

出资人及出资比例：中新药业出资 500 万元，占比 100% 

2、天津中新药业滨海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世纪大道 122 号 

注册资本：1959 万元 

营业期限：2002 年 3 月 13 日至 2022 年 3 月 13 日 

经营范围：药品及医疗器械批发；食品销售；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五金交电、

体育用品及器材、化妆品、仪器仪表、家用电器、消毒用品批发兼零售；自有房

屋租赁；普通货运。 

出资人及出资比例：中新药业出资 1050 万元，占比 53.6% 

分支机构或子公司：（1）天津中新药业滨海有限公司大港药店；（2）天津中新药

业滨海有限公司世纪新大药房 

3、天津中新药业集团旭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成林道与天山路交口（原万新减速机厂院内办公

楼二层 201-211 室） 

注册资本：1100 万元 

营业期限：2011 年 7 月 18 日至 2041 年 7 月 17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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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仪器仪表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玻璃仪器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药品批发；食品经营；

保健食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出资人及出资比例：中新药业出资 561 万元，占比 51% 

分支机构或子公司：（1）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达仁堂中惠大药房有限公司；（2）天

津中新药业集团达仁堂中兴大药房有限公司 

4、天津中新药业集团国卫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兴旺路 12 号 

注册资本：1720 万元 

营业期限：1993 年 3 月 15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食品（具体项目以《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准）销售，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卫生消毒用品、化妆品、驱蚊剂批发兼零售。 

出资人及出资比例：中新药业出资 877.2 万元，占比 51% 

（三）资产划转涉及的分支机构 

资产划转涉及中新药业 17 家分公司。具体如下： 

 分支机构 住所 主要经营范围 

1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医药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

腾达道 5 号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批发

等 

2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国内销售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8

号（科技园）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批发

等 

3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和平分公司 

和平区升安大街 10 号

一层、12 号一层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批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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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南开分公司 

南开区红旗路保山道

淦江路 1 号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

等 

5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红桥分公司 

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

20 号 

药品批发；保健食品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等 

6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河西分公司 

河西区陵水道 9 号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

等 

7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河东分公司 

河东区春华街华昌大

街南复兴庄西街 1 号

（华馨公寓旁）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

等 

8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分公司 

天津市河北区古北道

10 号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

等 

9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新新化工医药分公司 

河东区唐口新村劳动

道 6 段 11 号楼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

等 

10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

宏达园 12 号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

等 

11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开发区分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宏达

园 12 号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

等 

12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塘沽一分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

宏达园 12 号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

等 

13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塘沽四分公司 

天津大港油田新兴北

道与希望路交口向东

300 米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

等 

14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汉沽分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

牌坊西街 14 号 

药品批发；保健食品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等 

15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牌坊街药店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

街牌坊西街 

中成药、中药饮片；抗生

素；生化药品等 

16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永仁堂药店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

街和谐大街 

中成药；中药饮片；抗生

素；生化药品等 

17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振华药店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

河西二经路五方块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

药品制剂等 

四、资产重组概述 

公司拟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按账面值将公司现有药品流通业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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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资产、债务划入中新医药，划出资产按照业务转移完成之交割日采取出资、

出售、无偿划转的方式划转。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模

拟数据测算，本次划转资产合计 1,935,216,294.31 元、负债合计 617,761,145.80

元，净资产合计 1,317,455,148.51 元。其中, 490,000,000.00 元净资产以出资方式

划转，471,984,119.23 元存货、325,411,195.84 元应收账款以出售方式划转，长期

股权投资 30,059,833.44 元以无偿划转方式划转。 

本次资产划转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发生的资产变动将根据实际情况授

权公司管理层进行据实调整并实施划转，最终划转的资产金额及明细项目以划转

实施结果为准。 

本次资产划转属于公司内部的资产划转事项，不影响公司整体资产，无须进

行审计、评估。本次资产划转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其他相关安排 

（一）批准和授权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新设全资子

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议案名称以实际提交为准，下同）、《关于向新设全资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为新设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完成公告。 

其中《关于为新设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如果涉及单笔担保额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或者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根据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注销、设立、变更登记 

为完成本次划转，拟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 

（1）公司向中新医药增资 48500 万元； 

（2）环渤海药业有限公司等 4 家子公司股权过户至中新医药； 

（3）中新医药新设 17 家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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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新医药及 17 家分支机构取得药品经营许可后，中新药业原 17 家分

公司、环渤海药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尽快完成切换，其他划转资产划入； 

（5）中新药业原 17 家分公司、环渤海药业有限公司注销。 

说明 1：环渤海药业有限公司完成上述第（2）项操作，成为中新医药子公

司，具备条件后，办理上述第（5）项注销手续。先转股是为完成资产划转，后

注销是为由子公司转为分公司，减少 1 个药品经营许可（法人），使得重组后药

品经营许可（法人）数量不增加，以满足药监局要求。 

说明 2：经向天津市市监局沟通，本次重组涉及分公司的隶属关系变更，不

适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做好公司合并分立登记支持企业兼并重组的意

见》（工商企字〔2011〕226 号），不能直接办理工商登记的变更手续。 

附录：拟注销的中新药业原 17 家分公司、环渤海药业有限公司与新设机构

（中新医药及其新设 17 家分支机构）对照表 

 注销分公司/子公司 
新设法人/分公司 

（拟用名） 
住所 

1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医药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腾达

道 5 号 

2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国内销售中心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国

内销售中心分公司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8 号

（科技园） 

3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和平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和

平分公司 

和平区升安大街 10 号一

层、12 号一层 

4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南开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南

开分公司 

南开区红旗路保山道淦江

路 1 号 

5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红桥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红

桥分公司 

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 20

号 

6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河西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河

西分公司 
河西区陵水道 9 号 

7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河东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河

东分公司 

河东区春华街华昌大街南

复兴庄西街 1 号（华馨公

寓旁） 

8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河

北分公司 

天津市河北区古北道 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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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新新化工医药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新

新化工医药分公司 

河东区唐口新村劳动道 6

段 11 号楼 

10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滨

海新区分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宏达

园 12 号 

11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开发区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开

发区分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宏达园

12 号 

12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塘沽一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塘

沽一分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宏达

园 12 号 

13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塘沽四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塘

沽四分公司 

天津大港油田新兴北道与

希望路交口向东 300 米 

14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汉沽分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汉

沽分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牌坊

西街 14 号 

15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环渤海药

业有限公司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环

渤海药业分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道

津岐公路与创业路交口往

西南 500 米处（海滨人民

医院东院区制剂楼二楼） 

16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牌坊街药店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牌

坊街药店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牌

坊西街 

17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永仁堂药店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永

仁堂药店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和

谐大街 

18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振华药店 

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振

华药店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河西

二经路五方块 

（三）药品经营许可 

中新医药及 17 分支机构设立后，向天津市药监局申请核发中新医药及其 17

家分支机构《药品经营许可证》，原 17 家分支机构及环渤海药业有限公司的《药

品经营许可证》完成变更注销手续。 

为确保《药品经营许可证》顺利换发，公司拟与天津市药监局做重组方案的

预沟通，确保重组前后相关机构的经营地址、仓储、质量管理机构及人员等经营

条件不发生实质变化。 

（四）购买存货、应收账款的资金安排 

按照资产重组方案，中新医药按照截至交割日的账面净值向中新药业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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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984,119.23 元存货、325,411,195.84 元应收账款（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为模拟数据测算），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银行贷款部

分，拟由中新药业提供担保，如果涉及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或者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应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债务转移及业务协议主体变更安排 

拟划转资产所涉及的债务、对外担保（如有）由中新医药承接，债务转移、

对外担保变更需取得第三方的同意，划转双方共同与债权人、担保权人协商，取

得债权人、担保权人关于相关债务转移的同意函。如出现不同意转移或需要公司

代偿的情况，由划转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对于公司已签订的与划转标的相关的合同、承诺等，将办理主体变更手续，

在取得协议相对方同意的前提下，相关合同的权利义务、承诺义务等将随划转标

的概括转移至中新医药。专属于公司或按规定不得转移的协议、承诺不在转移的

范围之列，仍由公司继续履行。 

（六）员工安置 

按照“人随业务资产走”的原则，本次划转涉及的相关员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

将由中新医药（含分支机构）承接，员工工龄连续计算。公司和中新医药（含分

支机构）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履行必要的程序后，为相关员工办

理相关的转移手续。 

（七）商标等无形资产的授权使用 

基于本次划转的目的，为整合公司的内部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公司拟授权

中新医药所拥有部分商标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授权使用的其他事项将由公司与

中新医药另行签订《无形资产授权使用协议》予以明确。 

（八）税务处理 

1．净资产出资，不涉及土地及房屋权属转移、应税货物转让、转增注册资

本，不缴纳土地增值税、增值税、契税、印花税。 

2．存货及应收账款出售，缴纳印花税，不缴纳增值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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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税 [2011]13 号）规定，纳税

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部分实

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属

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不征收增值税。 

3．股权无偿划转，缴纳印花税，不缴纳增值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 号）第

三条规定，无偿划转部分拟选择按以下规定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1）划出方和

划入方均不确认所得；（2）划入方取得被划转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划转资产的

原账面净值确定；（3）划入方取得的被划转资产，应按其原账面净值计算折旧扣

除。 

如交易一方在股权或资产划转完成日后连续 12 个月内发生生产经营业务、

公司性质、资产或股权结构等情况变化，致使股权或资产划转不再符合特殊性税

务处理条件的，按照《关于资产（股权）划转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0 号）相关规定执行。 

六、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划转完成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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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划转后，中新医药打造为医药商业专业子公司，实现中新药业医药

商业板块与工业板块的彼此独立运营。 

3、本次划转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合并）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业务情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

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